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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性权利对于海洋划界具有重要的作用ꎬ一方面它使权利国对特定海

域的历史性权利得以“固化”ꎬ另一方面它能确立权利国对特定海域的主权权利ꎮ 长期

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对南海的历史性权利的主张ꎬ但该历史性权利往往会遭到南海个别

国家的不断“挑衅”ꎬ特别是侵害我国历史性捕鱼权ꎮ 针对此类侵权行为ꎬ我国在国内法

层面应对外ꎬ还应在考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 ８ 程序基础上ꎬ通过国际层面予以解

决ꎮ
〔关键词〕历史性权利ꎻ历史性捕鱼权ꎻ历史性海湾ꎻ历史性所有权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１８. １２. ０１２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

海洋权益的声明»(以下简称 ２０１６ 年声明)指出:“基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

长期历史实践及历届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ꎬ根据中国国内法以及包括«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ꎬ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包括:(一)中国

对南海诸岛ꎬ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ꎻ(二)中
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和毗连区ꎻ(三)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ꎻ(四)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ꎮ 中国上述立场符合有关国际法和国际

实践ꎮ” 〔１〕上述历史性权利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国际实践与国际立法中是最不

具备特定性内容的ꎮ 尽管如此ꎬ本文仍试图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厘清

该概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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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性权利的现有解释

(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第 １５ 条规定:“但如因历史

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而有必要按照与上述规定不同的方法划定两国领海的

界限ꎬ则不适用上述规定ꎮ”这表明ꎬ按照公约ꎬ如果存在“历史性所有权”ꎬ可以

不适用划定相邻相向国家间领海界限的一般方法ꎮ 如若不然ꎬ就会侵犯享有

“历史性所有权”的国家的既得的海洋权利ꎬ造成不公平的划界结果ꎮ〔２〕 «公约»
第 １０ 条第 ６ 款规定:“上述规定不适用于所谓‘历史性’海湾ꎬ也不适用于采用

第七条所规定的直线基线法的任何情形ꎮ”«公约»第 ５１ 条第 １ 款规定:“在不妨

害第四十九条的情形下ꎬ群岛国应尊重与其他国家间的现有协定ꎬ并应承认直接

相邻国家在群岛水域范围内的某些区域内的传统捕鱼权利和其他合法活动ꎮ”
«公约»第 ２９８ 条第 １ 款(ａ) (１)项中规定了“或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

端”ꎮ 第 １５ 条和第 ２９８ 条中均采用历史性所有权(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ｉｔｌｅ)概念ꎻ第 １０ 条则

引用“历史性海湾”一词ꎻ第 ５１ 条则为群岛国相邻国家设定了“传统捕鱼权利”ꎮ
对于历史性水域这一概念ꎬ«公约»并没有提及ꎮ

(二)历史性权利、历史性海湾与历史性水域概念

历史性海湾通常是指沿岸属于同一国家ꎬ不符合正常的海湾标准ꎬ但历史上

该国一向将其作为内水进行管辖的海湾ꎮ 如果对历史性海湾适用«公约»规定

的确定海湾的通常条件ꎬ就会否定这类海湾既有的内水地位ꎬ侵害海湾所属国的

既得海洋权利ꎮ〔３〕得到人们认可的是由 Ｃｌｉｖｅ Ｓｙｍｍｏｎｓ 教授对历史性水域下的定

义ꎬ他认为ꎬ该水域是违反普遍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的沿岸国ꎬ明确、有效、持续、超
过大量时间期间ꎬ行使主权得到国家共同体默认ꎮ〔４〕 而国际法院指出ꎬ“历史性

水域”术语通常被理解为“被当做是内水但不具有内水特征的ꎬ不是作为历史性

所有权存在的水域”ꎮ〔５〕 Ｃｌｉｖｅ Ｓｙｍｍｏｎｓ 教授强调ꎬ对于“历史性水域”的历史性

权利的主张所必须具备的要素有三:首先ꎬ有关权利行使ꎬ对该水域必须有正式、
明确和持续主权主张ꎮ 其次ꎬ该主张必须用明确公告出版形式对其他国家主张ꎬ
诸如通过正式声明形式ꎮ 第三ꎬ该声明必须由声明国家持续长期声明ꎬ并有效行

使管辖权ꎮ 最后ꎬ必须由其他国家对该声明默认并知晓ꎮ〔６〕 而所谓“历史性权

利”ꎬＣｌｉｖｅ Ｓｙｍｍｏｎｓ 教授认为ꎬ“历史性权利”(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ｒｉｇｈｔ)比“历史性水域”更
宽泛ꎮ “历史性权利”术语在最宽泛意思中ꎬ意味着主张行使特定管辖权的国

家ꎬ大部分属于捕鱼权ꎬ通常是在公海ꎮ 历史性权利必须满足与历史性水域相同

或至少相似的要求ꎬ诸如伴随其他相关国家默认而持续和长期使用ꎮ 然而ꎬ他认

为在几个重要方面历史性权利与历史性水域不同ꎮ 最大不同是ꎬ历史性权利并

不是相当于对特定海洋空间主张主权或管辖权ꎬ而是主张在公海或其他国家专

属经济区行使捕鱼权利和管辖权ꎮ 历史捕鱼权主张已在几个当代国际案例中提

及ꎬ包括 １９８２ 年突尼斯 /利比亚大陆架案ꎬ２００１ 年卡塔尔 /巴林以及 １９９９ 年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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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特里亚 /也门仲裁ꎮ Ｃｌｉｖｅ Ｓｙｍｍｏｎｓ 教授在考察这些案件后得出结论ꎬ专属经

济区海洋划界相关历史性权利主张是不清楚的ꎮ 然而ꎬ他也认为ꎬ沿岸国有时会

同意有历史捕鱼权渔民在其专属经济区出入捕鱼ꎮ〔７〕

Ｙｅｈｕｄａ Ｚ. ｂｌｕｍ 认为ꎬ“历史性权利”一词表示一个国家对某一陆地或海洋

区域的占有ꎬ所依据的权利通常并不来自国际法的一般规则ꎬ而是该国通过一个

历史性巩固的过程所取得的ꎮ 它是一个长期过程的产物ꎬ在该过程中包含了一

系列长期的作为、不作为以及行为状态ꎬ其整体ꎬ并通过其积累的效果ꎬ使其成为

国际法上有效的权利ꎮ〔８〕 也有学者认为ꎬ历史性权利或历史性所有权的典型情

况是历史性海湾ꎮ １９５８ 年«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第 ７ 条第 ６ 款和«公约»第 １０ 条

第 ６ 款都明确地承认历史性海湾ꎬ承认各国对历史性海湾这种历史性水域的历

史性所有权或历史性权利ꎮ〔９〕历史性海湾只是历史性水域的一种ꎮ １９５７ 年联合

国秘书处发表的题为«历史性海湾»的文件ꎬ明确提出“历史性所有权”不仅包括

“历史性海湾”ꎬ还应包括其他“历史性水域”ꎮ〔１０〕１９６２ 年联合国秘书处提出的题

为«历史性水域ꎬ包括历史性海湾的法律制度»的文件ꎬ引述了 １９５１ 年国际法院

关于“英挪渔业案”的判决来支持“历史性水域”不限于历史性海湾的结论ꎮ〔１１〕

我国也有学者认为ꎬ“历史性海洋权利”是在“历史性海湾”和“历史性海域”的
基础上延伸而来的ꎬ它比“历史性海湾”和“历史性海域”概念更宽泛ꎬ是一种准

“历史性海湾”和“历史性海域”的概念ꎮ〔１２〕 还有学者指出ꎬ一国可基于对某领土

的历史性权利而享有对领土的主权ꎬ海洋属于领土范畴ꎬ所以ꎬ历史性权利是历

史性水域的理论依据ꎬ历史性水域是历史性权利的标的ꎬ而历史性海湾只是历史

性水域的一种类型ꎮ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ｃｋｍａｎ 教授据此认为ꎬ当一国成为公约缔约国时ꎬ其在其他国家专

属经济区捕鱼的历史性权利必须放弃ꎮ 而中国官方和学者经常引用中国在九段

线内享有“历史性权利”(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ｒｉｇｈｔ)ꎬ如果就中国目前在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

水域历史性权利争端提起诉求ꎬ则此争端应当属于«公约»第 １５ 部分第 ２ 节强

制性约束力争端解决机制规范范围ꎮ 中国根据第 ２９８ 条作出的声明不能予以排

除ꎬ因为历史性权利主张与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主张或历史性水域主张相比极

为不同ꎮ〔１３〕

(三)历史性权利的国际实践

通常认为ꎬ国际法中的历史性权利依靠对习惯法的编纂发展起来ꎮ 历史性

权利起源于对海湾内水域法律地位的界定ꎮ １９１０ 年北大西洋渔业仲裁案中ꎬ
Ｄｒａｇｏ 法官在他的反对意见中提到ꎬ如果沿岸国在证明该国对海湾的主权主张

时能够得到特殊地理构造、长时间使用以及国防需要等证据的支持ꎬ那么这类海

湾就应属于沿岸国ꎮ〔１４〕这一类型的海湾在国际法中被称为历史性海湾ꎬ而历史

性权利是历史性海湾主张的法律基础ꎮ 在 １９５１ 年“英国与挪威渔业案”中ꎬ国
际法院判决指出ꎬ法院认为尽管这些(捕鱼)特许合同适用的地区并不明确ꎬ但
是历史上的证据已经可以确认当地渔民的传统捕鱼权ꎮ 这些权利ꎬ根据当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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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根本需要确立ꎬ并经过长期而和平地使用ꎬ因此在划定边界时应当合法地纳

入划界的考虑因素中ꎮ 本案中法院将历史性水域定义为仅因为存在历史性权利

而被承认为内水的水域ꎮ〔１５〕法院在判决中支持了挪威的立场ꎬ认为挪威的划界

体系是对一般规则的特殊适用ꎬ由挪威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民利益决定ꎬ并在长

时间实施和其他国家都不认为违法的基础上得到巩固ꎮ〔１６〕

国际法院在 １９８２ 年突尼斯 /利比亚大陆架划界案中指出的:“国际法上不存

在单一的历史性水域或历史性权利的制度ꎬ只能根据每一个具体的、得到承认的

历史性水域或历史性海湾的特别机制ꎮ” 〔１７〕 Ｃｌｉｖｅ Ｓｙｍｍｏｎｓ 教授认为ꎬ尽管历史

性权利这个概念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仅被当作领海划界的例外或特殊情

况加以考虑ꎬ且未给出确切内涵ꎬ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未规定“历史性权

利”的概念不能适用于其他情形ꎮ 而且ꎬ尽管它的习惯法地位问题尚需仔细求

证方可定论ꎬ但它确曾在实践中被多次使用过ꎬ如 １９７３ 年英国诉爱尔兰渔业管

辖权案、１９９９ 年厄里特尼亚 /也门岛屿主权归属及海洋划界案和 ２００１ 年卡塔尔

诉巴林海洋划界和领土争端案ꎮ〔１８〕 不过仔细阅读国际法院关于 ２００１ 年卡塔尔

诉巴林海洋划界和领土争端案判决书ꎬ我们会发现判决书正文中使用了“原始

所有权”一词ꎬ〔１９〕 而附加法官意见中贝贾维、兰杰伐和科罗马法官则提出ꎬ应当

对于争议岛屿和海域的历史所有权问题进行查明ꎮ〔２０〕

二、我国南海历史性权利内容

(一)国内法律规范中历史性权利的规定

２０１６ 年声明指出:“１９５８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１９９２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１９９８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法»以及 １９９６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

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等系列法律文件ꎬ进一步确认了中国在南海的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ꎮ”我国 １９９８ 年颁布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 １４ 条

规定:“本法的规定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ꎮ”但该法对“历史

性权利”未明确其内涵和外延ꎬ而历史性权利一词在联合国网站查询的我国«专
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英文版表述为“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ꎮ〔２１〕台湾地区于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１３ 日通过的“南海政策纲领”首次使用“历史性水域”一词ꎮ 但该“纲领”在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由 “‘内政部’ 以台内地字第 ０９４００１６２９３２ 号函” 停止适

用ꎮ〔２２〕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２１ 日起台湾开始实施的“领海及邻接区法”在“立法草案”中
有“历史性水域”概念ꎬ“立法院”通过法案时则删除了历史性水域表述ꎮ 删除原

因是因“立委”认为ꎬ南海历史性水域主张不切实际、概念内涵模糊不清、将导致

东南亚区域紧张ꎬ主张删除该条文ꎻ“立法院”最后以“国际法上‘历史性水域’并
非领海或邻接区”为由删除ꎮ 最终形成现有条款模式ꎮ〔２３〕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日ꎬ我
国政府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的照会则明确声明:“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

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ꎬ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

—９３１—

历史性权利的再认识



权ꎮ”该声明并未提及“历史性权利”ꎮ 而 ２０１６ 年我国政府声明第 ３ 条则进一步

明确确立了“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四类权利ꎬ其中包括“中国

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ꎮ 但该 ２０１６ 年声明仍未界定“历史性权利”的内涵与

外延ꎮ
(二)我国历史性权利的应有之义

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主任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ｃｋｍａｎ 教授认为ꎬ«公约»第 ２９８
条规定有关“历史性海湾和所有权”条款为“非自裁条款”ꎮ〔２４〕 仅就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ｃｋ￣
ｍａｎ 教授主张的“历史性权利”与“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历史性水域”极为不

同的观点而言ꎬ与前述学者观点有一定的差异ꎮ
１９６２ 年联合国出版一项题为«历史性水域ꎬ包括历史性海湾的法律制度»的

报告ꎮ〔２５〕该报告使用了“历史性所有权”(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ｉｔｌｅ)和“历史性权利”(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ｒｉｇｈｔｓ)ꎬ指出ꎬ无人会对这些案件持有异议ꎬ即国家对于临近其海岸的特定水域

享有固有的历史性所有权ꎬ但当给予该水域所有权一个精准定义的时候ꎬ其相关

联的国家海洋领土划界的国际法规则或者历史性所有权所处情形问题就会显现

出来ꎬ协议就会很难达成ꎮ 简单归类的话ꎬ可以将该水域称为“历史性海湾”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ｂａｙｓ)或“历史性水域”(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ｗａｔｅｒｓ)ꎮ〔２６〕 报告认为ꎬ对于被诉国家而

言非常自然的事情是ꎬ该国不仅要依赖其对于适用一般国际法规则有不同意见ꎬ
而且还要依赖其通过长期惯例实施而使其当前对该领域拥有的历史性所有

权ꎮ〔２７〕在大量案例中ꎬ一国经过一段时间基于历史性权利而对特定海洋领域行

使主权ꎬ不论是否符合一般国际法规则ꎬ此类领域可能处于该国领海主权范围之

外ꎮ 该领域可以构成秘书处备忘录所称的“历史性海湾”ꎮ 该报告分析了“历史

性水域”构成的五要素:(１)管理机构对争议海域行使职权ꎮ 该要素又分为三

点:一是“管理机构行使职权的范围”ꎻ二是“管理机构行使职权的法律依据”ꎻ三
是“管理机构行使职权的有效性”ꎮ (２)管理机构行使职权的持续性:惯例ꎮ
(３)外国国家的态度ꎮ (４)争议海域沿岸国的重大利益问题ꎮ (５)属于两个或多

个沿岸国家的历史性水域问题ꎮ〔２８〕

从“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卡塔尔和巴林之间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案”(卡塔尔

诉巴林)判决、“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关于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案”(印
度尼西亚诉马来西亚)判决、“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８ 日关于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在加

勒比海的领土和海洋争端案”(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的判决看ꎬ对于岛屿原始

所有权的判断依据为“法律上已占有原则”和“有效控制”ꎮ 但在“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３ 日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的主权归属案(马来西亚 /新加坡)”国际法院判决

中ꎬ就确认“白礁岛”原始所有权问题ꎬ法院指出ꎬ本案涉及一个无人居住且不适

合居住的岛屿ꎬ从 １６ 世纪初到 １９ 世纪中叶ꎬ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对其提出过主权

诉求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正如帕尔马斯岛案(荷兰 /美利坚合众国)所表明的ꎬ国家

权力不一定要在“事实上ꎬ每一刻对每一寸领土”都行使ꎮ 该法院从上述情况中

得出结论ꎬ柔佛苏丹国的领土范围大体上涵盖新加坡海峡上的所有大小岛屿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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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白礁岛ꎮ 法院裁决ꎬ柔佛苏丹国拥有这些岛屿主权的事实从来没有受到

该地区任何其他国家的反对ꎬ在所有情况下ꎬ均被视为满足“持续、和平地行使

领土主权”的条件ꎮ 因此ꎬ法院得出结论ꎬ柔佛苏丹国拥有对白礁岛的原始所有

权(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ｉｔｌｅ)ꎬ即该岛主权属新加坡ꎮ〔２９〕

根据 １９６２ 年联合国报告ꎬ结合前述“英国与挪威渔业案”国际法院判决ꎬ我
们不难看出:

首先ꎬ岛礁主权确立的法律根据为“原始所有权”(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ｉｔｌｅ)ꎮ 按照上述

四个案件国际法院判决标准看ꎬ以“原始所有权”确认国家对岛礁主权ꎬ原则上

是依据“法律上已占有”和“有效控制”ꎬ其理论根据为“时际法”ꎮ 但是ꎬ对于无

人居住岛礁而言ꎬ可以采取“相邻国家无任何异议”作为确认主权的依据ꎮ
其次ꎬ历史性权利适用对象的相对确定性ꎮ 根据 １９６２ 年联合国报告和“英

国与挪威渔业案”ꎬ历史性权利行使对象为“历史性水域”(包括历史性海湾)ꎮ
最后ꎬ历史性权利内容和行使边界的弹力性ꎮ 尽管 １９６２ 年联合国报告和国

际法院关于“英国与挪威渔业案”判决确立了以历史性权利确认历史性海湾或

历史性水域的主权权利ꎬ但是随着时代变迁ꎬ历史性权利内容和行使边界具有嬗

变特征ꎮ Ｄｅ Ｖｉｓｓｃｈｅｒ 法官将“英国与挪威渔业案”确立的历史性权利规则ꎬ发展

成为“历史性巩固理论”(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ｔｌｅ)ꎬ并将历史性权利的适用

对象覆盖到陆地ꎬ并开始考虑长期利用的结果ꎬ而不是有效行使主权的行为本

身ꎬ这已经与传统的历史性权利大相径庭了ꎮ〔３０〕 而英国自己也没有继续固守对

历史性权利的传统理解ꎬ而是在与冰岛、丹麦等国的渔业谈判中主张其在这些国

家专属渔业区内的历史性渔业权利ꎮ〔３１〕

我国政府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日的照会里附有一份标有南海 Ｕ 形线的地图ꎬ可
是没有对地图做出更多的解释或说明ꎮ 该照会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

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ꎬ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

辖权ꎮ”很显然ꎬ与此前相比ꎬ中国政府对南海的立场和主张增加了“对相关海域

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表述ꎮ〔３２〕 这是在现代海洋法律制度

的架构内ꎬ中国在“其他海域”应主要基于重大历史利益主张历史性权利ꎮ〔３３〕

２０１６ 年我国政府发布的声明第一次将我国在内海的主权、权利进行了细化———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ꎬ具体包括:(１)中国对南海诸岛ꎬ包括东沙

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ꎻ(２)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内水、
领海和毗连区ꎻ(３)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ꎻ(４)中国在南海

拥有历史性权利ꎮ 该声明将领土主权、领土范围作出了非常明确的界定ꎬ并确立

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ꎮ
而“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内容和范围是什么? 该声明同样没有说

明ꎮ 结合 ２００９ 年我国政府照会ꎬ本文以为:
第一ꎬ该“历史性权利”行使范围应当是南海海域ꎮ 我国在南海海域的历史

性权利ꎬ应当是指“历史性捕鱼权”以及其他历史性权利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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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１ 条对于在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养护进行了较详细规定ꎬ这些规定赋予专

属经济区以外的国家的渔民以一定的捕鱼权ꎮ 历史性捕鱼权是伴随着沿海国扩

大专属捕鱼范围而产生的法律问题ꎬ它始终是制约沿海国扩大渔业管辖权的因

素ꎬ并且最终成为专属渔区和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制度的一部分ꎮ 虽然在获得专

属经济区生物资源可捕量的剩余部分方面ꎬ历史性捕鱼权只是沿海国应予以考

虑的因素之一ꎬ不再承认为基于法律的权利ꎬ但它却是影响专属经济区划界及选

择用单一边界线划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一个因素ꎮ〔３４〕我国近代教育家张謇

认为:“渔业者ꎬ海线之标识也”ꎮ 该主张实为“渔权即海权”ꎮ〔３５〕

第二ꎬ该“历史性权利”是我国在南海权益的“兜底”权利ꎮ 众所周知ꎬ菲律

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ꎬ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通过国内立

法宣告对九段线内部分岛礁、海域的权利ꎮ 我国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西沙保卫

战后ꎬ始终秉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ꎻ邓小平早在 １９７８ 年访问日本时就设想:“有
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ꎬ可以先不谈主权ꎬ先进行共同开发ꎮ”这就是我国后来实

行的“搁置争议ꎬ共同开发”原则思想基础ꎮ〔３６〕 而这些国家通过其国内法纷纷宣

布南海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主张ꎬ严重侵害了我国的南海权益ꎮ 因而我国通

过“历史性权利”声明能够有弹性地主张南海海域权益ꎮ
第三ꎬ该“历史性权利”内涵与外延无需通过制度模式予以界定ꎮ 耶林认

为ꎬ所谓利益ꎬ乃指人的主张、需求和预期ꎮ 它们乃是法律秩序试图保障或力图

满足的目的ꎮ 权利ꎬ乃是法律秩序据以保障或满足各种利益的一种手段ꎮ〔３７〕 根

据科斯定理ꎬ“在交易费用为零和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ꎬ外部性

因素不会引起资源的不当配置ꎮ 因为在此场合ꎬ当事人将受一种市场里的驱使

去就互惠互利的交易进行谈判ꎬ也就是说ꎬ是外部性因素内部化ꎮ” 〔３８〕 对于合法

权利或利益的初始界定和降低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成本ꎬ并厘清各方产权、解决

权利冲突的最有效路径就是完善的制度安排ꎮ 但是ꎬ“历史性权利”概念的弹性

内涵与外延虽然加大了交易(或谈判)成本ꎬ却有利于各国为各自利益最大化的

谈判ꎮ

三、“历史性权利”争议救济途径

(一)“历史性权利”行使争议的缘起

南海沿岸国有关南海资源环境利用与保护立法存在差异ꎬ并且我国渔民、渔
船利益在南海频遭菲律宾等国侵扰ꎬ受损严重ꎻ同时南海海底油气资源开发权利

行使亦频频受阻ꎻ而南海周边 ５ 国肆意开采我国南海海底资源等ꎮ 这些情形中

有些可以归属于“历史性权利”争议ꎬ当然海洋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争议则

不属于“历史性权利”争议ꎮ
然而ꎬ海洋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同“历史性权利” (主要是历史性捕鱼

权)一样均可影响我国国家利益ꎮ 以开发南海油气资源最为积极的越南为例ꎬ
其资源环境部部长阮明说:“在可持续发展趋势中ꎬ我们要平衡社会经济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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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ꎮ 国家在实现海洋海岛可持续管理和开发目标中采取了具体行动ꎮ 为

了实现这项目标ꎬ我们要继续完善法律政策ꎬ有效进行海洋海岛资源管理与环境

保护ꎮ 巩固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的海洋海岛管理机构ꎮ 集中发展海洋海岛管理工

作所需的高素质人力资源ꎬ发挥国内潜力ꎬ争取国际社会的帮助ꎬ有效管理国家

海洋海岛”ꎮ〔３９〕事实上ꎬ“越南已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遗产公约、拉姆萨尔公

约等关于海洋环保的国际法ꎬ但至今尚未制定海洋环保法ꎬ仅有政府关于海洋资

源环境综合管理的议定ꎬ因此海洋资源保护措施的展开工作仍然受限制ꎮ” 〔４０〕从

这些讲话中可以知道ꎬ越南在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立法中是滞后的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通过的«越南海洋法» (Ｌａｗ ｏ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Ｓｅａꎬ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实施)弥补了越南在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立法滞后现象ꎮ〔４１〕该法第 ３５ 条资

源和海洋环境保全、保护ꎬ是目前能够检索得到的越南海洋环境保护的专门法律

规定ꎮ 该条共有 ５ 款:(１)在越南海洋活动的船舶、组织、个人必须遵守有关资

源和海洋环境保全、保护的越南法律和国际法ꎮ (２)一旦各种商品、设备运输、
装卸中导致资源、人类生命和海洋环境污染ꎬ则船舶、组织、个人必须使用设备和

特殊措施按照规定去防止和减轻对人类、资源和海洋环境可能造成的损害ꎮ
(３)不允许船舶、组织、个人在越南海洋排放、沉淀或填埋各类工业废物、核废物

或其他有害物ꎮ (４)在越南海洋、港口、海港或庇护港违反有关资源、海洋环境

的越南法律及相关国际公约的船舶、组织、个人ꎬ应当根据越南法律和越南参加

的国际公约规定承担责任ꎻ一旦发生损害ꎬ则其必须依法承担环境清洁、补救和

赔偿的责任ꎮ (５)在越南海洋从事活动的组织、个人有义务交付越南法律和越

南参加的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保护海洋环境的税费ꎮ 而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
印度尼西亚等国有关海洋资源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更为欠缺ꎮ

鉴于南海 ６ 国有关南海资源环境利用与保护立法的差异性ꎬ我国渔民、渔船

利益受损、南海海底油气资源开发权利行使受阻等争端无法寻求国内法保护ꎬ只
能通过国际仲裁解决ꎮ

(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２８７ 条特别仲裁程序参加国〔４２〕

虽然我国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ꎬ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书面声明ꎬ对于«公约»
第 ２９８ 条第 １ 款(ａ)(ｂ)和(ｃ)项所述的任何争端(即涉及海洋划界、领土争端、
军事活动等争端)ꎬ不接受«公约»第 １５ 部分第 ２ 节规定的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

管辖ꎮ 但是ꎬ我国未就公约第 ２８７ 条的适用作出排除声明ꎬ因而第 ２８７ 条所列特

别仲裁程序对我国是有效的ꎮ 对此ꎬ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ｃｋｍａｎ 教授也持此观点ꎮ 有些国

家在对第 ２９８ 条提出排除声明的同时ꎬ也对第 ２８７ 条所列的四种解决争端程序

进行了选择性排除ꎮ 对于资源环境保护争端案件适用第 ２８７ 条规定的国家有:
白俄罗斯(接受附件 ８ 渔业、保持和维护海洋环境、海洋科研与航行)、智利(来
自船舶污染与倾废)、厄瓜多尔(对第 ２９８ 条排除争端中包括在其海域内的额外

生物资源的利用、厄瓜多尔人捕鱼活动自由裁量权的有效建议)、匈牙利(适用

第 ２８７ 条附件 ８ 所列各类争端)、墨西哥、葡萄牙、俄罗斯(海洋环境保护、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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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航行、船舶污染与倾废)、乌克兰(渔业、海洋环境保护、科研与航行ꎬ包括船舶

污染与倾废)ꎮ 从该统计数字可以看出ꎬ要从程序上排除国际司法或仲裁程序

管辖ꎬ应深入研究第 ２８７ 条ꎬ而第 ２９８ 条只是对争端案件类型进行排除ꎮ
(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 ８ 特别仲裁程序特点

１. 案件范围的特殊性ꎮ 附件 ８ 第 １ 条指出:“关于本公约中有关(１)渔业ꎬ
(２)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ꎬ(３)海洋科学研究和(４)航行、包括来自船只和倾倒造

成的污染的条文在解释或适用上的争端ꎬ争端任何一方可向争端他方发出书面

通知ꎬ将该争端提交本附件所规定的特别仲裁程序ꎮ 通知应附有一份关于其权

利主张及该权利主张所依据的理由的说明ꎮ”也就是说ꎬ只有该四大类案件才能

适用特别仲裁程序ꎬ而附件 ７ 仲裁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更加宽泛ꎬ凡是有关公约

的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均可提交附件 ７ 仲裁程序解决ꎬ除了附件 ８ 所列上述

四大类案件以外ꎮ
２. 仲裁员身份的特殊性ꎮ 仲裁员只能来自于专家名单ꎬ根据海洋法公约附

件 ８ 第 ２ 条第 １、２ 款规定ꎬ专家名单中的专家应系在渔业、海洋环境保护与保

全、海洋科学研究、航行(包括来自船舶和倾倒造成的污染)领域的专家ꎬ并且这

些专家的来源或推荐应当是根据公约附件 ８ 第 ２ 条第 ３ 款规定:“每个缔约国应

有权在每一方面提名 ２ 名公认在法律、科学或技术上确有专长并享有公平和正

直的最高声誉的专家ꎮ”专家名单编制应为:渔业方面专家名单由联合国粮农组

织编制ꎬ海洋环境保护、保全方面专家名单由联合国规划署编制ꎬ海洋科研方面

专家名单由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编制ꎬ航行方面(包括船舶和倾倒造成的污染)
专家名单由国际海事组织编制ꎮ 该名单应具有持续性ꎮ

３. 特别仲裁庭组成的特殊性ꎮ 特别仲裁庭与附件 ７ 规定的仲裁庭组成人数

相同———５ 人ꎬ但是附件 ８ 第 ３ 条规定ꎬ提起程序的一方应指派仲裁员 ２ 人ꎬ最
好从专家名单中指派ꎬ其中一人可为其本国国民ꎮ 这种指派应附加在提起特别

程序的通知中ꎻ争端各方应以协议指派特别仲裁法庭庭长ꎬ如果在收到特别仲裁

通知之日起 ３０ 天内ꎬ争端各方未能就指派庭长达成协议ꎬ则经争端一方请求ꎬ应
由联合国秘书长作出指派ꎬ指派庭长应从专家名单中与争端各方和有关国际组

织协商作出ꎻ被指派的仲裁员应属不同国籍ꎬ且不得为争端任何一方的工作人

员ꎬ或为其领土内的通常居民或其国民ꎮ〔４３〕

４. 事实认定的特殊性ꎮ 附件 ８ 第 ５ 条为事实认定ꎬ第 １ 款规定:“有关本公

约中关于(１)渔业ꎬ(２)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ꎬ(３)海洋科学研究或ꎬ(４)航行ꎬ包
括来自船只和倾倒造成的污染的各项规定在解释或适用上的争端各方ꎬ可随时

协议请求按照本附件第 ３ 条组成的特别仲裁法庭进行调查ꎬ以确定引起这一争

端的事实ꎮ”该款赋予了特别仲裁庭对涉案事实进行调查的权力ꎬ通过特别仲裁

庭对案件争端事实进行调查ꎬ以便以确定的证据解决争端ꎮ 之所以赋予特别仲

裁庭以调查、认定事实的权力ꎬ是由于鱼类的游动性、污染物的流动性特点ꎬ决定

了涉及渔业、海洋环境保护等案件在审理中的证据取得与认定的难度ꎮ 通过特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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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仲裁庭的调查、取证对于当事国责任认定具有重大意义ꎮ 并且ꎬ公约附件 ８ 第

５ 条第 ２ 款对特别仲裁庭事实认定的效力予以了认可ꎬ该款明确规定:“除非争

端各方另有协议ꎬ按照第 １ 款行事的特别仲裁法庭对事实的认定ꎬ在争端各方之

间ꎬ应视为有确定性ꎮ”而附件 ７ 没有赋予仲裁庭采用调查方法对事实认定的权

力ꎮ
当然ꎬ«公约»附件 ８ 特别仲裁程序与附件 ７ 相同的规则是仲裁程序与裁决

效力要求ꎬ附件 ８ 第 ４ 条一般规定:“附件 ７ 第 ４ 至第 １３ 条比照适用于按照本附

件的特别仲裁程序ꎮ”应当特别指出的是ꎬ适用附件 ８ 特别仲裁程序仲裁庭所作

出的裁决与附件 ７ 仲裁程序中的仲裁庭作出的裁决效力是等同的———除争端各

方事前议定某种上诉程序外ꎬ裁决应有确定性ꎬ不得上诉ꎬ争端各方均应遵守裁

决ꎮ〔４４〕

综上ꎬ历史性权利内涵与外延弹性及其使用功能的拓展ꎬ为我国主张南海海

域权益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制度基础ꎻ同时ꎬ我们可以利用历史性捕鱼权利以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的海洋环境资源养护权ꎬ通过特别救济途径来防范南

海海域“公地悲剧”现象发生ꎮ

注释: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ꎬ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ａｒｔｉ￣

ｃｌｅ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９１６２８０４. ｈｔｍｌꎮ
〔２〕〔３〕〔９〕赵建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在南海的既得权利»ꎬ«法学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ꎮ
〔４〕〔６〕〔７〕Ｃｌｉｖｅ Ｒ. Ｓｙｍｍｏｎｓ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Ｗａ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Ｒｅ －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ꎬＬｅｉｄｅｎ: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ｏｆｆꎬ２００８ꎬｐｐ. １ꎬ１１３ － １１５ꎬ４６ － ４７.
〔５〕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Ｃａｓ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ｖ Ｎｏｒｗａｙ)ꎬ[１９５１]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１６ꎬａｔ １７４. Ｔｈｉ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ｒｅ￣

ｃｅｎｔｌｙ ｃｉ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ＣＪ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ｎｄꎬＩ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Ｅｌ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 / Ｈｏｎ￣
ｄｕｒａｓ: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１９９２]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３５１ꎬｐｐ. ５８８ － ５８９.

〔８〕Ｙｅｈｕｄａ Ｚ. ｂｌｕｍꎬ“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Ｒｉｇｈｔｓ”ꎬｉｎ Ｒｕｄｏｌｆ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 ( ｅｄ. )ꎬ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ꎬＩｎｓｔａｌｌｍｅｎｔ ７ꎬ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Ｎｏｒｔｈ －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 ꎬ１９８４ꎬｐｐ. １２０ － １２１.

〔１０〕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Ｂａｙｓ: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 / ＣＯＮＦ. １３ / １ꎬ３０ Ｓｅｐｔ. １９５７.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Ｖｏｌ. １: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ｐｐ. １ － ３８.

〔１１〕Ｊｕｒｉｄ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ｗａｔｅｒꎬ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ＢａｙｓꎬＳｔｕｄｙ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ꎬＵＮ Ｄｏｃ￣
ｕｍｅｎｔｓꎬＡ / Ｃ Ｎ. ４ / １４３. Ｍａｒｃｈ ９ꎬ１９６２.

〔１２〕曹丕富:«关于历史性权利与我国海域划界的研究»ꎬ载高之国、张海文主编:«海洋国策研究文

集»ꎬ北京:海洋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４６８ 页ꎮ
〔１３〕〔２４〕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ｃｋｍａｎꎬＴｈｅ ＵＮＣＬＯＳ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ꎬｈｔｔｐ: / / ｃｉｌ.

ｎｕｓ. ｅｄｕ. ｓｇ / ｗｐ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１ / １２ / Ｂｅｃｋｍａｎ＿ＭＩＭＡ＿ＳＣ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２ － １３＿Ｄｅｃ＿２０１１＿ｄｒａｆｔ＿１０＿
Ｄｅｃ１. ｐｄｆ.

〔１４〕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ｌ ａｗａｒｄｓ (Ｖｏｌ. ＸＩ)ꎬｈｔｔｐ: / / ｕｎｔｒｅａｔｙ. ｕｎ. ｏｒｇ / ｃｏｄ / ｒｉａａ /
ｃａｓｅｓ / ｖｏｌ＿ＸＩ / １６７ － ２２６. Ｐｄｆ.

〔１５〕〔１６〕ｓｅｅ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９５１ꎬｐｐ. １３０ꎬ１３９.
〔１７〕ｓｅｅ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９８２ꎬｐ. ６７９.
〔１８〕Ｃｌｉｖｅ Ｒ. Ｓｙｍｍｏｎｓ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Ｗａ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Ｒｅ －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ꎬＬｅｉｄｅｎ / Ｂｏｓｔｏｎ:

—５４１—

历史性权利的再认识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２００８.
〔１９〕〔２０〕联合国 ２００５ 年出版物:«国际法院判决书、咨询意见和命令摘要(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ꎬ卡塔尔和

巴林之间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案(卡塔尔诉巴林)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判决ꎬ第 １８２、１９０ 页ꎮ
〔２１〕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４ꎬＳｅ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ｃｔ ｓｈａｌｌ ｎｏ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 ＰＤＦＦＩＬＥＳ / ｃｈｎ＿１９９８＿ｅｅｚ＿ａｃｔ. ｐｄｆ. 注
意ꎬ此条款“历史性权利”英文为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ꎬ与 Ｓｙｍｍｏｎｓ 教授、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ｃｋｍａｎ 教授所用“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ｒｉｇｈｔ”
一词不同ꎮ 根据«新英汉词典»解释ꎬｈｉｓｔｏｒｉｃ:历史上有名的ꎬ历史的ꎻ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历史的ꎬ根据历史发展的ꎮ
因此ꎬ本文以为ꎬ从一国在某一海域开始行使权利起至今仍在行使角度讲ꎬ两个词具有同一含义ꎬ即均强

调权利行使或取得的历史起源于发展ꎮ
〔２２〕宋承恩:«中国在南海的水域主张———兼论历史性论据的角色»ꎬｈｔｔｐ: / / ｃｓｉｌ. ｏｒｇ. ｔｗ / ｈｏｍｅ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２ / １１ / Ｂ２. ｐｄｆꎮ
〔２３〕该法第 ２ 条规定ꎬ“中华民国”主权及于领海、领海之上空、海床及其底土ꎮ «领海及邻接区法»ꎬ

ｈｔｔｐ: / / ｌａｗ. ｌａｗｔｉｍｅ. ｃｎ / ｄ４７４９８６４８００８０＿１＿ｐ３. ｈｔｍｌꎮ
〔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Ｊｕｒｉｄ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ｗａｔ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ｂａｙｓ －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ｃ￣

ｒｅｔａｒｉａ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Ａ / ＣＮ. ４ / １４３ꎬｐｐ. ６ꎬ６ꎬ７ꎬ１３ － ２０ꎬｈｔｔｐ: / / ｌｅｇａｌ.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ｓ / ? ｐａｔｈ ＝ . . / ｉｌｃ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ａ＿ｃｎ４＿１４３. ｐｄｆ＆ｌａｎｇ ＝ ＥＦＳ.

〔２９〕联合国 ２０１４ 年出版物:«国际法院判决、咨询意见和命令摘要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ꎬ白礁岛、中岩礁

和南礁的主权归属案(马来西亚 / 新加坡)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３ 日的判决ꎬ第 ３ － ７ 页ꎮ
〔３０〕徐栋:«英挪渔业案中的历史性权利研究及对中国实践的启示»ꎬ«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ꎮ
〔３１〕ＢＬＵＭ Ｙ. Ｚ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ｉｔｌ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ꎬＬｅｉｄｅｎ: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１９６５ꎬｐｐ. ３１９ －３２０.
〔３２〕〔３３〕黄伟:«论中国在南海 Ｕ 形线内“其他海域”的历史性权利»ꎬ«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ꎮ
〔３４〕王军敏:«历史性捕鱼权在专属经济区划界中的地位和作用»ꎬ«湖北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ꎮ
〔３５〕黄硕琳:«渔权即是海权»ꎬ«中国法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ꎮ
〔３６〕«邓小平文选»第 ３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４９ 页ꎮ
〔３７〕〔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ꎬ邓正来译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１３５ －

１３６ 页ꎮ
〔３８〕«什么是科斯定理?»ꎬｈｔｔｐ: / / ｗｉｋｉ. ｍｂａｌｉｂ. ｃｏｍ / ｗｉｋｉꎮ
〔３９〕«越南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ꎬｈｔｔｐ: / / ｖｏｖｗｏｒｌｄ. ｖｎ / ｚｈ － ｃｎ / 越南经济 / 越南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 /

１６１４２０. ｖｏｖꎮ
〔４０〕«加强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ｐｖ. ｏｒｇ. ｖｎ / ｃｐｖ / Ｍｏｄｕｌｅｓ / Ｎｅｗｓ＿Ｃｈｉｎａ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Ｃ.

ａｓｐｘ? ｃｏ＿ｉｄ ＝ ７３３８６７９＆ｃｎ＿ｉｄ ＝ ４６３１３３ꎮ
〔４１〕Ｌａｗ ｏ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Ｓｅａꎬｈｔｔｐ: / / ｌｕａｔｋｈａｉｐｈｏｎｇ. ｃｏｍ / Ｖａｎ － ｂａｎ － Ｔｉｅｎｇ － Ａｎｈ / Ｌａｗ － Ｎｏ. － １８ / ２０１２ /

ＱＨ１３ － ｄａｔｅｄ － Ｊｕｎｅ － ２１ － ２０１２ － ６８５６. ｈｔｍｌ.
〔４２〕据联合国统计ꎬ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ꎬ共有 ５６ 个国家对海洋法公约第 ２８７ 条、第 ２９８ 条进行了

排除适用ꎬ其中 ４８ 个国家对第 ２８７ 条进行了选择性排除ꎬ中国(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ꎬ赤道几内亚(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２ 日)ꎬ法国ꎬ加蓬(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ꎬ冰岛ꎬ帕劳(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ꎬ韩国(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ꎬ泰
国 ８ 国未对第 ２８７ 条提出排除ꎻ坦桑尼亚、东帝汶、瑞士、瑞典、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ꎬ阿曼、荷兰、马达加斯加(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立陶宛、拉脱维亚(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匈牙利、洪都

拉斯(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希腊、德国、芬兰、斐济、爱沙尼亚、埃及、克罗地亚(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比利

时、奥地利、阿尔及利亚ꎬ未对第 ２９８ 条作出排除适用ꎻ对第 ２９８ 条第 １ 款(ａ)(ｂ)(ｃ)三种情形排除适用的

国家有:阿根廷(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递交声明撤销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递交的排除从事军事活动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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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及从事非商业活动的飞行器的声明)、加拿大、智利、中国、法国、尼加拉瓜、葡萄牙、韩国、俄罗斯、泰
国、突尼斯ꎮ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 ｃｈｏｉｃ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ｈｔｍꎮ

〔４３〕«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 ７ 第 ３ 条(ｄ)规定ꎬ另三名仲裁员应由当事各方间以协议指派ꎮ 他们

最好从名单中选派ꎬ并应为第三国国民ꎬ除非各方另有协议ꎮ 争端各方应从这三名仲裁员中选派一人为

仲裁法庭庭长ꎮ 除非争端各方协议将本条(ｃ)和(ｄ)项规定的任何指派交由争端各方选定的某一人士或

第三国作出ꎬ应由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作出必要的指派ꎮ
〔４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 ７ 第 ４ 至第 １３ 条规定ꎬ第 ４ 条仲裁法庭职务的执行ꎬ依据本附件第 ３

条组成的仲裁法庭ꎬ应按照本附件及本公约的其他规定执行职务ꎮ 第 ５ 条程序ꎬ除非争端各方另有协议ꎬ
仲裁法庭应确定其自己的程序ꎬ保证争端每一方有陈述意见和提出其主张的充分机会ꎮ 第 ６ 条争端各方

的职责ꎬ争端各方应便利仲裁法庭的工作ꎬ特别应按照其本国法律并用一切可用的方法:( ａ)向法庭提供

一切有关文件、便利和情报ꎻ并(ｂ)使法庭在必要时能够传唤证人或专家和收受其证据ꎬ并视察同案件有

关的地点ꎮ 第 ７ 条开支ꎬ除非仲裁法庭因案情特殊而另有决定ꎬ法庭的开支ꎬ包括仲裁员的报酬ꎬ应由争

端各方平均分担ꎮ 第 ８ 条作出裁决所需要的多数ꎬ仲裁法庭的裁决应以仲裁员的过半数票作出ꎮ 不到半

数的仲裁员缺席或弃权ꎬ应不妨碍法庭作出裁决ꎬ如果票数相等ꎬ庭长应投决定票ꎮ 第 ９ 条不到案ꎬ如争

端一方不出庭或对案件不进行辩护ꎬ他方可请示仲裁法庭继续进行程序并作出裁决ꎮ 争端一方缺席或不

对案件进行辩护ꎬ应不妨碍程序的进行ꎮ 仲裁法庭在作出裁决前ꎬ必须不但查明对该争端确有管辖权ꎬ而
且查明所提要求在事实上和法庭上均确有根据ꎮ 第 １０ 条裁决书ꎬ仲裁法庭的裁决书应以争端的主题事

项为限ꎬ并应叙明其所根据的理由ꎮ 裁决书应载明参与作出裁决的仲裁员姓名以及作出裁决的日期ꎮ 任

何仲裁员均可在裁决书上附加个别意见或不同意见ꎮ 第 １１ 条裁决的确定性ꎬ除争端各方事前议定某种

上诉程序外ꎬ裁决应有确定性ꎬ不得上诉ꎬ争端各方均应遵守裁决ꎮ 第 １２ 条裁决的解释或执行ꎬ１. 争端各

方之间对裁决的解释或执行方式的任何争议ꎬ可由任何一方提请作出该裁决的仲裁法庭决定ꎮ 为此目

的ꎬ法庭的任何出缺ꎬ应按原来指派仲裁员的方法补缺ꎮ ２. 任何这种争执ꎬ可由争端所有各方协议ꎬ提交

第二八七条所规定的另一法院或法庭ꎮ 第 １３ 条对缔约国以外的实体的适用ꎬ本附件应比照适用于涉及

缔约国以外的实体的任何争端ꎮ

〔责任编辑:马立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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